
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第四點 
修正草案總說明 

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

於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訂定施行，期間歷經兩次修正，最近一次

為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施行。 

配合勞動部(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)一百年十月五日勞動三字第

一○○○一三二六一六號函及彰化縣政府一百零七年九月十一日府

勞動字一○七○三一八四六四號函，爰修正「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治

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」。查性別工作平等法並未就受僱者遭遇性騷擾

時之申訴期限予以明定；另為建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

懲戒處理之機制，並規範對於預防性騷擾之發生以及性騷擾案件之申

訴與懲處之處理程序等具體作法，勞動部訂定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

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」，亦未就受僱者之申訴期限加以限

制，避免影響申訴人申訴救濟權利。茲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，

爰擬具「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第四點」修正草

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原「性騷擾事件申訴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。」修

正為「性騷擾事件申訴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，依案件之性質，

分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、性騷擾防治法規定之期限內為之。」 

(草案第四點第二款) 

二、 原「申訴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，必要時並得以口頭、電話、

傳真、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。但應於十四日內以書面補正」修

正為「申訴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，必要時並得以口頭、電話、

傳真、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。但應以書面補正」(草案第四點第

三款) 


